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(含 APCS 組) 

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：審查資料 30%、面試 30% 

「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」 

 

111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及準備指引 

修課紀錄 

A.修課紀錄 
修課紀錄 

 學科相關課程或高中修課記錄之具體事蹟(例如: 成績單、獎狀等相關證明)。 

 與資訊科技議題相關之選修課程(包括程式語言與設計、數位資訊科技、計算機應用

或軟體開發及應用等)之具體事蹟。 

 

課程學習成果 

B.書面報告 

C.實作作品 

D.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，或特殊

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

書面報告 

 課程學習成果之書面報告(佐證文件如課程作業及專題報告)。 

實作作品 

 資訊科技議題相關的實作作品(佐證文件如程式作品或資訊科技相關專題報告)。 

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，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

 自然科學領域相關之學習成果及作品(佐證文件如自然科學作業或相關專題報告)。 

 

多元表現 

F.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

K.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

L.檢定證照 

M.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

N.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

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

 自主學習計畫及涉獵各方常識之證明文件(例如:小論文、專題作品、讀書心得等)。 

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

 資訊科技及程式設計相關作品成果。 

檢定證照 

 資訊科技技能(如程式設計)之能力檢定證明或證照。 



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

 外語領域或數理等領域之能力檢定證明或證照。 

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

 說明多元表現成果之心得感想及與學系之間的關聯性。 

 

學習歷程自述 

O.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

P.就讀動機 

Q.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

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

 描述自我人格特質、闡述解決問題的邏輯。 

就讀動機 

 說明自我學習方法與入學申請動機。 

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

 描述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，展現對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具備開發潛能及興趣。 

 

其他 

R.有利審查資料 

有利審查資料 

 APCS或 CPE檢定證明或符合左列有關之能力証明 

 
 


